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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本科学生成绩复核申请表
	学生填写
	姓名
	张三（字迹清晰可辨）
	班级号
	(10位数字)
	学号
	202X90XXXX(完整学号)

	
	课程

名称
	完整准确不可简写
	任课教师
	务必准确！查无此人即驳回
	开课院/部
	请注意是课程所在学院！

	
	有异议分数
	分数及哪部分成绩
	开课学期
	20  -20  学年第（  ）学期
	考试地点（教室）
	WX????或B???

	
	考试

批次
	□期末考试

☑补考
	（补考的开课学期应填写该课程对应期末考试进行的学期，而非补考进行的学期！）

	
	申请查阅试卷原因
	原因：字迹必须清晰可辨，尽量简写，不要把表格超出一页！日期必填！！！
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（系）意见
	经审核，学生以上所填信息准确无误。
                   院、部教务办公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院、部主管教学领导签字（学院公章）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开课学院（系）意见
	查卷结果及成绩更正原因
	原 报送 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查 卷 结 果 ：

成绩更正原因：
查卷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教研室（系）主任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院长意见
	签字（学院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交至教务处学籍科。查卷结束后，一份由开课学院（复核学院）自行留存，一份返回教务处，教务处发至学生所在学院，作为更改学生成绩的依据。学生必须正确、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和课程信息，否则成绩不予复核；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者不予复核。


